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权证投资方案的公告 

 

    为规范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权证投资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证券投 

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中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权 

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本公司就管理的基金投资权 

证制定方案如下： 

    一、可投资权证的基金 

    根据各基金合同规定，本公司管理的鸿飞证券投资基金、鸿阳证券投资基金、宝盈鸿利 

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和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均具备投资权证的条件。 

    二、投资比例限制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运用基金财产进行权证投资将遵循以下限制： 

    1、 一只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千分之五。 

    2、 一只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三。 

    3、 本公司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百分之十。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不受上述 1、2、3项规定的比例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 

使基金投资不符合上述 2、3项及基金合同或基金权证投资方案约定的投资比例的，本公司管 

理的基金将在十个交易日内调整完毕。 

    三、投资策略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权证投资的基本原则是，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以权证所对应标的证 

券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延伸至权证的价值判断，为取得与承担风险相称的收益而投资于权证。 

具体投资策略包括： 

    1、在一定无风险利率水平下，考虑到标的证券和权证投资的可替代性，选择标的证券或 

者权证进行投资。 

    2、在持有标的证券的情况下，根据需要，可以利用权证锁定风险和锁定最低市值；在没 

有持有标的证券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权证锁定标的证券购入成本。 

    3、利用权证的杠杆作用、风险转移和损失有限特征，对基金组合的风险和收益进行调整， 

以构建更符合基金合同的组合风险结构。 

    4、在未来权证市场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将构建适当的可对冲权证组合或者权证和标的证 

券组合，以降低组合的风险水平。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 

资策略做出调整，并按规定及时予以公告。 

    四、投资决策和流程管理 

    投资研究团队在权证投资中分工合作，相互制约，具体流程如下： 

    1、 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基金合同，按照不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对各只基金投资 

于权证的范围、金额及比例做出规定，原则上不对以公司研究库以外证券为标的的权证进行 

投资； 

    2、 行业研究员对标的证券进行基本面分析研究，结合盈利预测和估值，形成对标的 

证券的价值判断和投资策略； 

    3、 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依据现代金融学投资理论，建立权证定价模型，结合对市场无 

风险利率、波动率等参数的估算，计算权证的内在价值； 

    4、 金融工程研究中心根据研究员对标的证券的价值判断，对权证计算方式做适当调 

整，在此基础上形成权证投资操作建议； 



    5、 基金经理在行业研究员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权证投资操作建议的基础上，根据基 

金合同要求，结合自身判断，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下进行权证投资，构建组合； 

    6、 集中交易室按照基金经理指令进行交易； 

    7、 风险绩效评估小组对各基金权证投资进行绩效与风险评估，定期、不定期出具评 

估报告。 

    五、信息披露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权证投资的信息披露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 

规定进行。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将在基金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权证投资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 

    1、 各基金持有权证的总市值； 

    2、 各基金持有权证的总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3、 中国证监会规定基金投资权证应披露的其他信息。 

    六、风险控制 

    （一）合规性风险的控制 

    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督察长和监察稽核部是合规性风险控制的主体，监察稽核部负责 

权证投资的日常合规性审查。 

    （二）投资风险的控制 

    针对权证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本公司将对决策、交易等重要环节进行控制： 

    1、 投资决策委员会基于对权证投资的价值判断，依据相关基金合同，对各基金经理 

权证投资实行分级授权管理； 

    2、 风险绩效评估小组负责对权证投资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评估与控制，定 

期、不定期出具风险控制报告； 

    3、 基金经理在授权范围内，根据权证投资价值，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健投 

资； 

    4、 集中交易室对基金经理的权证投资指令进行复核，发现违规或异常行为及时报告。 

    七、风险揭示 

    由于权证具有高杠杆、高波动的特征，权证投资可能给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收益特征带 

来影响。这些投资风险主要包括： 

    1、 系统性风险：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给证券市场带来的波动， 

给权证价格带来的风险。 

    2、 标的证券价格变动风险：指权证的标的证券价格变化给权证价格带来的风险。 

    3、 标的证券波动率风险：指权证的标的证券波动率的变化给权证价格带来的风险。 

    4、 利率的风险：指无风险利率的变化给权证价格带来的风险。 

    5、 流动性风险：指权证的流动性不足而导致变现权证资产时出现损失的风险。 

    6、 信用风险：指权证发行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履约而带来的风险。 

    7、 法律风险：指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动给权证投资带来的风险。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5年 8月 23日 


